
湘财会〔2026〕7号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准予鹏盛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湖南省常德分所

执业许可的批复
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省常德分所：

你所报送的关于申请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省常德分所执业许可的材料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二十七条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有关规定，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准予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省常德分所执业许可。

二、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省常德分所的负责人为杨步湘。

三、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省常德分所的经营场所为：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樟木桥街道双岗社区太阳大道湘西北建材商贸城24栋309-62A室。
湖南省财政厅

                               2026年2月10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湖南省发改委，常德市财政局，常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常德市税务局。
  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6年2月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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